行政管理相对人征求意见情况采纳表

一、市相关职能部门
	序号
	反馈单位
	反馈意见情况
	采纳情况

	1
	市交通运输局
	建议对第三条（部门职责）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水务局、农业农村局负责全面掌握职责范围内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情况，落实编码登记工作，对机械使用场地备案信息进行审核，并协助生态环境部门对机械备案信息进行审核……”修改为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水务局、农业农村局负责全面掌握职责范围内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情况，协助落实编码登记工作，对机械使用场地备案信息进行审核，并协助生态环境部门对机械备案信息进行审核……”。

理由：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编码登记工作由生态环境部门负责，其他相关行业部门负责督促相关参建单位落实编码登记工作。
	采纳，已在原文修改。

	2
	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无意见。
	采纳。

	3
	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	无意见。
	采纳。

	4
	市水务局
	无意见。
	采纳。

	5
	市农业农村局
	无意见。
	采纳。


二、公众和行业协会

	序号
	反馈单位
	反馈意见情况
	采纳情况

	1
	社会公众
	无意见。
	采纳。

	2
	东莞市建筑业协会
	无意见。
	采纳。


  


